 湖南省法律援助志愿者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动员和组织热心于法律援助事业的人员志愿服务法律援助工作，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活动，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以及《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以志愿服务为基础，基于履行社会责任、弘扬正气和奉献爱心，为经济困难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刑事辩护、代理等法律服务活动。
    第二条  法律援助志愿者是在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确认登记，并在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指导下，依照本办法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活动的人员。
第三条  鼓励、引导高等院校师生、科研院所人员和其他社会成员中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
 第二章  志愿者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  法律援助志愿者享受以下权利：            
    （一）参加法律援助机构组织的与志愿服务活动相关的培训；
    （二）要求受援人如实陈述事实和情况并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对受援人不合作或无理缠讼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终止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三）依法及时获得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五条  法律援助志愿者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二）履行志愿服务承诺，自觉维护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的形象；
    （三）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以赢利为目的或违背
社会公德的活动；
    （四）接受指派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中止法律援助事项； 
    （五）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和受援人报告服务事项的进展情况；
    （六）不得泄露受援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
（七）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章制度规定的其它义务。       
第六条  法律援助志愿者服务范围： 
    （一）宣传法律和法律援助制度；
    （二）解答法律咨询，提供法律意见；
    （三）代拟法律文书； 
（四）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的法律援助志愿者不得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第三章 志愿者申请和退出
第七条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可采取公开招募与定向招募相结合、经常性招募与阶段性招募相结合、面向个人招募与面向集体招募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招募工作，组建法律援助志愿者团队。
第八条  法律援助志愿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身体健康，年满18周岁；                       
（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品行良好；  
（三）具有法律本科以上学历；
（四）在社会法律服务机构执业的法律服务人员，或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未执业的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校学生，或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等团体组织专职从事法律维权工作3年以上,或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人员。
第九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成为法律援助志愿者：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三）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
    （四）因违法违规执业被注销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证的。
第十条  申请加入法律援助志愿者，向单位所在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经市州法律援助中心审查后报省法律援助中心确认。申请加入社会团体、法律院校等社会法律援助服务机构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向该机构提出申请，并经批准该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中心审查后报省法律援助中心确认。
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查、确认法律援助志愿者时，要向主管司法行政部门分管领导汇报情况。
第十一条  申请加入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应填报以下材料：
（一）法律援助志愿者登记表；
（二）学历或专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身份证、工作证或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第十二条  除正在执业并有执业证的律师和基层服务工作者外，经确认成为法律援助志愿者的，由省法律援助中心颁发《湖南省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证》。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志愿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法律援助中心注销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证：                                                   　　     
（一）申请时提供虚假材料或丧失申请条件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接受所在法律援助机构分配的法律援助工作任务的；                                                    
（三）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向受援人收取费用，接受受援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四）以法律援助志愿者身份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
（五）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六）法律援助志愿者不参加年度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的；                              
（七）申请退出的；
（八）其他应当予以注销的。
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证有效期满未及时更换的，自动失效。
第四章  志愿者组织和管理
第十四条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所辖区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活动。法律援助志愿者自行开展服务活动，须经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批准。法律援助志愿者可在志愿者组织的指导下参加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鼓励法律援助志愿者根据自身特长和意愿，组成项目（专业）小组，根据需求计划自主选择服务项目，在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统筹安排和合理调配下，为服务对象提供志愿服务，实现志愿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第十六条  每年一季度由市州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对法律援助志愿者进行年度考核，确定考核等次，考核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类。                                         
第十七条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应对工作优秀、表现出色的法律援助志愿者，给予相应奖励。不履行志愿服务承诺，或因其个人行为对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将视具体情况予以谈话诫勉、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2年7月1日施行。
